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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十一點、第十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計畫主持人應至本會

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

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

機構，經申請機構審核

通過後送出，並造具申

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

格切結書函送本會申

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

規定者，經限期補正逾

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

受理： 

(一)計畫申請書。 

(二)計畫主持人、共同

主持人（個別型研

究計畫或整合型研

究計畫之總計畫、

子計畫）之個人資

料表。 

(三)依本會規定應增填

申請截止日前一定

年限之研究績效或

成果相關表格 (此

段期間曾生產或請

育嬰假者，得依每

一出生數再延長二

年，曾服國民義務

役者，得依實際服

役時間予以延長，

但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四)研究倫理審查相關

文件： 

1.研究計畫中涉及

從事人體研究、人

體試驗、人類胚胎

十一、計畫主持人應至本會

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

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

機構，經申請機構審核

通過後送出，並造具申

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

格切結書函送本會申

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

規定者，經限期補正逾

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

受理： 

(一)計畫申請書。 

(二)計畫主持人、共同

主持人（個別型研

究計畫或整合型研

究計畫之總計畫、

子計畫）之個人資

料表。 

(三)依本會規定應增填

申請截止日前一定

年限之研究績效或

成果相關表格 (此

段期間曾生產或請

育嬰假者，得依每

一出生數再延長二

年，曾服國民義務

役者，得依實際服

役時間予以延長，

但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 

(四)研究倫理審查相關

文件： 

1.研究計畫中涉及

人體試驗、採集人

體檢體、人類胚

一、修正第四款第一目，使

第一目前段與人體研

究法、醫療法、人類胚

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

倫理政策指引等相關

法令規定之規範一致，

並依實務需求修正補

件期限，說明如下： 

(一)現行文字「採集人體

檢體」，修正為「從

事人體研究」。因採

集人體檢體範圍較

現行「人體研究法」

所定義之「人體研

究」範圍小，與現行

法規有不相連貫之

問題。例如研究者做

生物資料庫研究，屬

於人體研究，但可能

自認並未進行「採

集」而有爭執。因此

名詞已有「人體研究

法」加以定義，爰予

修正。另因與研究計

畫最為相關，故文字

前移。 

(二)「人體試驗」一詞在

衛生福利部已有「醫

療法」及「人體試驗

管理辦法」等法規規

範，在實務上未有爭

議，爰未修正。 

(三)現行文字「人類胚

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修正為「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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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胚胎幹細胞研

究者，應檢附倫理

審查委員會相關

核准文件；涉及基

因重組相關實驗

者，應檢附生物實

驗安全委員會核

准之基因重組實

驗申請同意書；涉

及基因轉殖田間

試驗者，應檢附主

管機關核准文件；

涉及動物實驗者，

應檢附實驗動物

管理委員會核准

文件；涉及第二級

以上感染性生物

材料試驗者，應檢

附相關單位核准

文件。核准文件未

能於申請時提交

者，須先提交已送

審之證明文件，並

於計畫執行起始

日之當月底前補

齊核准文件。 

2.本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發展處

之研究計畫涉及

以個人或群體為

對象，使用介入、

互動之方法、或使

用可資識別特定

當事人之資料，而

進行與該個人或

群體有關之系統

性調查或專業學

科的知識性探索

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者，應檢附醫學

倫理委員會或人

體試驗委員會核

准文件；涉及基因

重組相關實驗者，

應檢附生物實驗

安全委員會核准

之基因重組實驗

申請同意書；涉及

基因轉殖田間試

驗者，應檢附主管

機關核准文件；涉

及動物實驗者，應

檢附實驗動物管

理委員會核准文

件；涉及第二級以

上感染性生物材

料試驗者，應檢附

相關單位核准文

件。核准文件未能

於申請時提交者，

須先提交已送審

之證明文件，並於

六個月內補齊核

准文件。 

2.本會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發展處

之研究計畫涉及

以個人或群體為

對象，使用介入、

互動之方法、或使

用可資識別特定

當事人之資料，而

進行與該個人或

群體有關之系統

性調查或專業學

科的知識性探索

胚 胎 及 胚 胎 幹 細

胞」。此類研究非屬

「人體研究」範疇

（人體研究僅涵蓋

到胎兒，胚胎尚未成

為胎兒），惟仍有其

需遵循之倫理規範，

即「人類胚胎及胚胎

幹細胞研究倫理政

策指引」（衛署醫字

第０九六０二二三

０八六號公告），故

配合指引修正文字。 

(四)鑒於衛生福利部所

主管之法規業有完

整規範，爰依據該部

法規架構定明執行

研究計畫應檢附之

文件。析言之，人體

研究、人體試驗、人

類胚胎及胚胎幹細

胞研究，屬於三種研

究類型，因風險不

同，已分別訂有各自

的法規或指引加以

規範，故三種研究類

型皆需檢附「倫理審

查 委 員 會 」

(IRB/REC)相關核准

文件。 

(五)因應本會各類計畫

作業期程不一，各該

研究倫理審查案件

所需時間亦有不同，

爰現行規定六個月

內補齊核准文件規

定，為符實需，修正

為於計畫執行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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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者，應於計畫

執行前繳交已送

研究倫理審查之

證明文件。 

(五)研究計畫中申請使

用海洋研究船者，

應增填海洋研究船

使用申請表。 

(六)研究計畫涉及從事

人體研究、人體試

驗者，應增填研究

中的性別考量檢核

表。 

活動者，應於計畫

執行前繳交已送

研究倫理審查之

證明文件。 

(五)研究計畫中申請使

用海洋研究船者，

應增填海洋研究船

使用申請表。 

(六)研究計畫涉及人體

試驗或人體研究

者，應增填研究中

的性別考量檢核

表。 

日之當月月底前補

齊，至計畫執行起始

日則於各計畫徵求

文件中載明。 

二、修正第六款，理由同上

述說明。 

三、序文、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四款第二目、第五款

未修正。 

十三、多年期研究計畫申請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計畫屬連續性

計畫者，以多年期

研究計畫提出申

請，並分年填列研

究內容及需求經

費。 

(二)多年期經費核定方

式 

1.一次核定多年

期：全程執行期間

核給一個計畫編

號，補助總經費於

第一年一次辦理

簽約，分期撥款

者，於執行期間如

須辦理經費變更，

應依本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

處理原則之規定

辦理。 

2.分年核定多年

期：依年度逐年核

給計畫編號，且除

十三、多年期研究計畫申請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計畫屬連續性

計畫者，以多年期

研究計畫提出申

請，並分年填列研

究內容及需求經

費。 

(二)多年期經費核定方

式 

1.一次核定多年

期：全程執行期間

核給一個計畫編

號，補助總經費於

第一年一次辦理

簽約，分期撥款

者，於執行期間如

須辦理經費變更，

應依本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

處理原則之規定

辦理。 

2.分年核定多年

期：依年度逐年核

給計畫編號，且除

一、為確保多年期研究計畫

涉及從事人體研究、人

體試驗、人類胚胎及胚

胎幹細胞研究者，於執

行過程持續符合相關

規範，爰增訂第四款，

說明如下： 

(一)依第十一點第四款

第一目本次修正草

案略以，研究計畫中

涉及從事人體研究、

人體試驗、人類胚胎

及胚胎幹細胞研究

者，應檢附倫理審查

委員會相關核准文

件。 

(二)鑒於倫理審查委員

會實務多採「逐年審

查」制度，本會核定

之多年期計畫，其執

行過程應嚴格依循

委員會各年度之審

查結果辦理，爰規定

涉及前述範疇之計

畫，於繳交各年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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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為經費核

定清單外，其餘年

度經費為預核清

單者，其預核經費

如須辦理變更，應

於繳交進度報告

時，一併至本會網

站線上製作經費

變更申請表，以憑

核定經費。 

(三)本會核定執行多年

期研究計畫者，應

按核定執行期限執

行，並於期中各年

計畫執行期滿前二

個月至本會網站線

上繳交進度報告，

如未依規定繳交報

告或執行成效未如

預期且計畫主持人

未盡力改善時，本

會得調減次年度經

費或終止執行該計

畫。 

(四)本會核定執行多年

期研究計畫，涉及

從事人體研究、人

體試驗、人類胚胎

及胚胎幹細胞研究

者，繳交進度報告

時，應一併檢附次

年度計畫執行起始

日尚在有效期限內

之倫理審查委員會

相關核准文件；繳

交進度報告時未能

一併檢附者，應於

次年度計畫執行起

第一年為經費核

定清單外，其餘年

度經費為預核清

單者，其預核經費

如須辦理變更，應

於繳交進度報告

時，一併至本會網

站線上製作經費

變更申請表，以憑

核定經費。 

(三)本會核定執行多年

期研究計畫者，應

按核定執行期限執

行，並於期中各年

計畫執行期滿前二

個月至本會網站線

上繳交進度報告，

如未依規定繳交報

告或執行成效未如

預期且計畫主持人

未盡力改善時，本

會得調減次年度經

費或終止執行該計

畫。 

(四)未經本會一次核定

執行多年期之連續

性計畫，後續各年

度計畫須依規定每

年提出申請；申請

時，應檢附上年度

研究進度報告及當

年度工作重點。 

(五)執行中之多年期研

究計畫應列為第一

優先執行，除特殊

情形外，不得申請

註銷計畫。 

(六)將屆滿六十五歲或

報告時，應一併檢附

次年度計畫執行起

始日尚在有效期限

內之倫理審查委員

會相關核准文件，併

為進度報告之一部

分。 

(三)次年度計畫執行起

始日依核定清單或

預核清單所載資訊

為準。 

二、序文、第一款至第三款

未修正，現行第四款至

第六款依序遞移。 



5 
 

始日之當月底前補

齊。 

(五)未經本會一次核定

執行多年期之連續

性計畫，後續各年

度計畫須依規定每

年提出申請；申請

時，應檢附上年度

研究進度報告及當

年度工作重點。 

(六)執行中之多年期研

究計畫應列為第一

優先執行，除特殊

情形外，不得申請

註銷計畫。 

(七)將屆滿六十五歲或

已滿六十五歲以上

經獲准延長服務之

計畫主持人如申請

多年期研究計畫，

申請機構應於申請

時檢附其聘書或出

具正式文件證明其

延長聘期年限，本

會依審查結果及聘

期決定是否核給多

年期研究計畫。 

已滿六十五歲以上

經獲准延長服務之

計畫主持人如申請

多年期研究計畫，

申請機構應於申請

時檢附其聘書或出

具正式文件證明其

延長聘期年限，本

會依審查結果及聘

期決定是否核給多

年期研究計畫。 

 


